“3.3技术要求”须调整以下内容:
1、“6.1样品室真空：高真空模式：≤10-3 Pa”修改为：“6.1样品室真空：高真空模式：≤10-3Pa”。
2、“6.2电子枪真空：9×≤10-7Pa”修改为：“6.2电子枪真空：9×≤10-7Pa”。
3、“7.2晶体面积≥45mm2，活区面积≥30mm2”修改为：“7.2 晶体面积≥45mm2，活区面积≥30mm2”
4、附件2（气体成分分析系统）
4.1“3.2 全程压力控制精度：≤7kPa”修改为：“3.2 全程压力控制精度：≤0.001psi”
4.2“6.2.3 线性动态范围：≥107”修改为：“6.2.3 线性动态范围：≥107”
4.3“6.4.3 线性动态范围：≥105”修改为：“6.4.3 线性动态范围：≥105”
5、附件3（表面电位分析系统）
5.1“2.3.高速数字相关器：物理通道≥4000，线性范围≥1011”修改为：“2.3.高速数字相关器：物理通道≥4000，线性范围≥1011”
6、附件4（程序升温控制系统）
6.1“2.6检测限：≤3.0×10-12g/s(十六烷/异辛烷)；基线噪声：≤2×10-14A；基线漂移：≤1×10-13A/30min；线性范围：≥107；线性范围：≥105”变更为：“2.6检测限：≤3.0×10-12g/s(十六烷/异辛烷)；基线噪声：≤2×10-14A；基线漂移：≤1×10-13A/30min；线性范围：≥107；线性范围：≥105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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